


【文艺厦门】厦门文艺大赛 
鼓浪屿、环岛路、曾厝垵、五缘湾湿地公园、五通灯塔公园，五日游 

 

【文化之旅】厦门+鼓浪屿 广场舞大赛 

【精华景点】鼓浪屿、环岛路、曾厝垵、五缘湾湿地公园、五通灯塔公园  

【餐食安排】全程 4 午餐 1 晚餐 

【住宿安排】厦门当地三星酒店或海边客栈 

【一价全含】无自费，实实在在含行程内所有精彩内容无二次景点自费 

【全程一导】全程一导制，优秀管家式服务 

【超值特惠】超性价比，购物自愿无强制 

 

第 1 天 昆明—晋江/厦门 

 

昆明乘机抵达晋江/厦门，带队老师带领大家乘机场大巴前往拥有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报到（当

天不含餐），然后由专业工作人员安排入住酒店后自由活动！ 

 
▲ 用餐：///             ▲ 住宿：厦门当地经济型酒店或海边客栈 

 

第 2 天 文艺大赛 

早餐后，适应场地准备比赛，我们将走进此次行程的主题“金秋盛夏·舞动厦门”广场舞大赛，正式拉

开帷幕，来自全国各省市的文艺    团队齐聚一堂，互相切磋才艺，现场有专家导师指导、点评，同天

举行颁奖仪式，由评委专家颁发奖杯、证 书、奖金。 

 

 
 

▲用早：早午晚              ▲ 住宿：厦门当地经济型酒店或海边客栈 

 



第 3 天 鼓浪屿 

早餐后前往，【鼓浪屿】鼓浪屿原名“圆沙洲”，别名“圆洲仔”，南宋时期命“五龙屿”，明朝改称

“鼓浪屿”。因岛西南方海滩上有一块两米多高、中有洞穴的礁石，每当涨潮水涌，浪击礁石，声似擂

鼓，人们称“鼓浪石”，鼓浪屿因此而得名。鼓浪屿街道短小，纵横交错，是厦门最大的一个屿，与厦

门岛上的厦门世茂海峡大厦、厦门大学等隔海相望。鼓浪屿全岛的绿地覆盖率超过 40%，植物种群丰富，

各种乔木、灌木、藤木、地被植物共 90 余科，1000 余种。代表景点有：日光岩、菽庄花园、皓月园、

毓园、鼓浪石、鼓浪屿钢琴博物馆、郑成功纪念馆、海底世界、天然海滨浴场、海天堂构等。鼓浪屿风

景名胜区获得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最美五大城区等荣誉。2017 年 7 月 8

日，“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52 项世界遗产项目。 

【万国建筑群】位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风景区内，是鼓浪屿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精萃景观。先说中国传

统建筑，如宗教建筑、园林建筑、居民建筑等，在鼓浪屿都可以找到其影子，尤以园林建筑的廓、亭、

阁、楼、桥，如用“叠石”的累古而成的“十二洞天”，俗称“猴洞”；依墙而造的顽石山房的石壁和

“人造瀑布”。飞檐、斗拱、铺首、漏窗和彩画、琉璃工艺等艺术处理到处可见，增添了园林的丰彩。 

【龙头街】鼓浪屿龙头路是鼓浪屿的主要商业街。因应着旅游的兴旺，龙头路的两侧开设了许多工艺品

店和字画店，即有本地产的工艺品如珠绣、漆线雕、彩扎、彩塑、彩瓷等，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玩、

玉石、字画和瓷器等。 

鼓浪屿的交通主要是靠双腿行走，请您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子;游览鼓浪屿时，导游可能会带您品尝鼓浪屿土特产，如果您不想参加，请和导

游说明，非购物店。 

【关于鼓浪屿“无线导览，无声讲解”项目提示】： 

从 2015 年 10 月 8 日起，为保护鼓浪屿宁静优雅的氛围，为游客和居民营造更加温馨和谐的环境。鼓浪屿确立了“无线导览，无声讲解”

项目，禁止导游使用扩音喇叭，改用无线收发的耳机麦克系统。此设备需要收取每位游客 20 元/天的租金，损坏需要照价赔偿，希望亲爱

的游客们谅解并小心爱护哦。此设备租用是为了广大游客们能清晰的听到导游的讲解，并不强制，有不需要的请提前告知导游即可。 

【关于鼓浪屿轮渡票注意事项】: 

1 游客必须持身份证件，儿童持户口本过码头安检方可上船。 

2 厦门轮渡公司对团队购票实行航班限制，不能保证能购买到黄金时段的船票。具体以地接社购票情况为准；团队船票预订后取消，全额

损失；船票预订后又要增加人数的团队，请先资询我社同船班是否有票。 

3 儿童费用中不包含鼓浪屿轮渡票。鼓浪屿轮渡 1.2 米以下儿童免费，超过 1.2 米就要相应补票（1.2-1.5 米半价票 18 

元,1.5 米以上全价票 35 元），请报名前确认儿童身高，超高需提前买票，以免影响上船。 

【鼓浪屿温馨提示】 

1 鼓浪屿商业街的新四海特产店属于开放店铺是客人自由购物场所，绝非旅行社指定购物店。请周知。 

2 轮渡船班以网上订票确认为准，无法指定时间。团队船票要随导游团进团出，若要脱团自行离开或是入住鼓浪屿则需再另外购买 18 元的

返程船票费用，报价不含此费用；客人自理，鼓浪屿下岛返回酒店车费客人自理。 

 
▲ 用餐：早午/                   ▲ 住宿：厦门当地经济型酒店或海边客栈 

 

第 4 天 环岛路-曾厝垵 

早餐后，前往【曾厝垵】位于厦门环岛路上，是厦门现存最完善的也是唯一的原生态渔村，这里有很多

家庭旅馆、青年客栈、富有情调的咖啡厅、餐吧、个性小店在此云集。这里被驴友誉为全国最文艺小村，

在这里也许你的一个转身便会有意外的惊喜。在这里邂逅那份美好的浪漫情怀，寻找慵懒的味道，品味

时光的魅力。这一个原始小渔村，文艺空气四处弥漫着，在这里，或许我们都能遇见最美好的自己，记



录那一份曾经来过便会留下的足迹，在熙熙攘攘的曾厝埯内，用美丽心情去独守一份或许从未有过的宁

静......【七彩环岛路】：为国内第一条海滨环岛彩色公路，绿色的大山，青色的植被，黑色的主干道，

红色的人行道，黄色的沙滩，蓝色的海洋，像惠安女那条彩色腰带系在厦门这个美女的少女身上，婀娜

多姿，美不胜收。中途停留“一国两制，统一中国”远眺金门列岛。 

 

 
 

▲ 用餐：早午/                   ▲ 住宿：厦门当地经济型酒店或海边客栈 

 

第 5 天 五缘湾湿地公园-五通灯塔-晋江/厦门-昆明 

早餐后，【五缘湾湿地公园】五缘湾湿地公园(AmoyWuyuanBay)是厦门五缘湾片区带动项目之一，占地

85 公顷，是    厦门最大的公园，也是最大的湿地生态园区，被称为是厦门的城市绿肺。每年的 3 月，

大批的白鹭会在此筑巢，繁殖，也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按照功能规划，公园设有湿地生态自然

保护区、红树林植物区、鸟类观赏岛、环湖休闲运动区等。【五通灯塔】，全名厦门市五通灯塔公园 ，

五通灯塔公园位于环岛东路五通段临海地带，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开工，由翔安隧道五通侧通风塔与弃

渣场地块及环岛东路绿化带整合而成，占地面积 13.2 公顷。公园建设以灯塔为主题，融合五通古码头人

文背景，结合既有的山体地理特征，因地制宜，造林造园。 

游玩后按约定时间集合，司机送至机场，乘机返回至昆明长水机场，结束愉快的旅程！

 
▲用餐：早午/                    ▲ 住宿：无 

 

 

【费用已含】 

1.往返机票、往返机场建设费、燃油税； 

2.住宿标准：4晚当地经济型酒店或厦门海边特色客栈，此线路不安排拼房，如您是单人出游，请务必

出游前预付房差。贵重物品自己妥善保管或交总台保管，不要放客房内，遗失自负；酒店中午 12点之

前退房，若需续住，请提前 24 小时告知，价格另议。住宿标准以实际报名为准。如遇特殊情况会第一

晚安排晋江入住，第二天自由活动。 

参考酒店：（参考客栈）悠游一厦、美圣佳盈、太子、海西、暮景、蓝贝壳、村长、厦大客栈、研磨时

光、花语间、半岛之厦、三联、花舍或同级。 

3.用餐标准：全程含 4中餐 1晚餐。（不吃不退，正餐 20元/人，10人/桌八菜一汤，不含酒水，不足



10人 1 桌按标准团餐餐标安排，菜量种类相应减少。 

4.景点门票：行程中所列景点首道大门票（行程中我社未注明包含的电瓶车、缆车及索道等费用均为景

区二次消费，不属于导游推荐自费项目）。 

5.导游服务：持有导游证的优秀导游讲解服务。 

6.旅游保险：已购买《旅行社责任险》，确保游客安全出行；建议游客提前自行购买旅游人身意外险。 

7.购物须知：全程 4个购物店（乳胶、丝绸、珠宝、厨具）（分布在景区、景点、餐厅、酒店、高速公

路休息站及其他旅游行程中的购物场所，非旅行社安排，购物请谨慎，旅行社不负责后续事宜，请旅游

者知悉）。 

----------------------------------------------------------------------------------------------------------------------- 

【费用不含】 

1.不含景区内二道门票、其他娱乐项目等个人所产生的费用；儿童报价以外产生的其他费用需游客自理。 

2.不含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费和餐费等。 

3.因交通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不可抗力原因导致额外费用。 

4.因旅游者违约、自身过错、自身疾病等自身原因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而额外支付的费用。 

5.旅游意外保险及航空保险（建议旅游者购买） 

6.全程入住酒店所产生的单房差及加床费用，不占床位的游客早餐由客人自理。 

7.“旅游费用包含”内容以外的所有费用。 

----------------------------------------------------------------------------------------------------------------------- 

【注意事项】 

1.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儿童需携带户口本原件），如因个人原因造成无法办理入住手续，自行承

担。旅行社不接受未满 18 周岁、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单独参团。未成年人必须有成年

人陪同方可参团。70 周岁以上需要直系家属陪同，并提供健康声明签署免责协议。 

2.以上行程安排仅供参考，因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在不减少景点的情况下以具体实际情况前后调整为

准，如遇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游客自身原因造成的行程延误或变更，旅行社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

任，超支费用由游客自理。 

3.旅游期间，如因个人原因中途离团、项目未参加，一律不退。离团期间安全问题由客人自理，并在离

团前签订离团证明，如有问题，我社将协助解决，但不承担责任。 

4.凡有心脏病、高血压、气喘病、癫痫症、精神病、糖尿病、法定传染病、贫血患者、孕妇及行动不便

等者，或经医师诊断不宜出游者请勿报名。请旅游者出发前一定告知自己真实身体状况，如有隐瞒，客

人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附件一）购 物 自 费 补 充 协 议 

甲方（旅游者或单位）：                      ；电话：                              ； 

乙方（组团旅行社）：                        ；地址：                              。 

根据《旅游法》第 35 条规定规定，旅行社不得强迫旅游者购物，但经甲方主动要求，为丰富甲方的旅游活动，在不影响其他旅游者及合

同行程安排的前提下，乙方为甲方安排购物和自费活动。为约束购物和自费活动中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制

定本协议，本协议系双方签订的包价旅游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在行程安排的自由活动时间内增加以下当地知名购物诚信场所参观选购商品，从而丰

富行程内容，保证产品的质量不涉及假冒伪劣产品。 

时间 购物点名称 地点 购物点的产品特色介绍 备注 

行程期间 乳胶展示中心 福建 各类乳胶制品 约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丝绸体验馆 福建 经营各种丝绸制品 约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珠宝交流中心 福建 经营各种珠宝工艺品 约 120 分钟 

行程期间 金门菜刀 福建 经营各种厨具 约 120 分钟 

 

 

 

 

 

 

1、乙方郑重承诺所安排购物点不含假冒伪劣产品，但购物点的商品价格可能与市场价格略有差异，请甲方谨慎选择。 



2、甲方在上述购物点购买的物品，请索要发票及购物凭证，保管好原包装，回程后一个月内，发现质量问题的，凭发票及原包装由乙方

协助办理退货(食品、茶叶、药品一经售出，不退不换)。 

3、行程中如游客有安排购物的需求，经与乙方导游（领队）协商并签订此补充协议，我公司方可安排。如与导游（领队）或地接导游协

商安排购物，未签订此补充协议的，视为游客与导游（领队）或地接导游之间的个人行为，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本着自愿平等的条件，为丰富游客的娱乐活动，我公司及旅游专家特别推荐厦门自理景点套餐形式，（明白消

费，踏实旅游，规范导游服务，优惠一步到位）。 

三、相关规定: 

1、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执行基于甲方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对此无异议。 

2、因不可抗力或无法预见的情况导致行程变更或人数太少等原因无法安排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甲方应严格遵守导游告知的景点游览时间，以免延误行程或影响其他客人按时活动。乙方提供前往景点游览的交通和陪同服务，但由

于甲方超时或其他原因产生费用或遗漏行程，由甲方自行承担。 

4、上述自费项目因不可抗力或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无法进行的，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协议解除后，乙方应在扣

除已向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给甲方。 

5、在签署本协议前，乙方已将自费项目的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告知甲方。甲方应根据自身条件谨慎选择。甲方在本协议签字确认即视为

明确知悉相应风险及安全注意事项，并且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我已阅读并充分理解以上所有内容，并愿意在友好、平等、自愿的情况下确认： 

旅行社已就上述商店的特色、增加游览的景点相关事宜及相关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告知、提醒。我经慎重考虑后，自愿前往上述

购物场所购买商品，增加游览项目；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醒的相关事宜，并遵循旅行社的提示理性消费、注意保留购

物单据、注意自身人身财产安全。如不能获得当地的退税，我将自行承担相关的损失。 

现经旅游者与旅行社双方充分协商，我同意《购物自费补充协议》作为双方签署的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本次旅游的购

物场所和自费项目达成一致，自愿签署本补充协议。 

三、 本补充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  

甲方代表(旅游者签字)：                                乙方代表（组团社签字)：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附件二）健康证明·免责书 

旅行社为了确保本次旅游顺利出行，防止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建议旅游者在出行前做一次必要的身体检查，因服务能力所

限无法接待下列人群参团：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伤寒等传染病人；  

（2）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严重高血压、心功能不全、心肌缺氧、心肌梗塞等病人；  

（3）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等病人；  

（4）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等病人；  

（5）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病人；  

（6）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 克/升以下的病人；  

（7）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  

（8）孕妇、行动不便者及 75 周岁以上老年人。 

本人            已完全了解了贵社接待人员告知的注意事项，自愿要求参加贵社组织的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行程）， 

并且承诺不属于上述八项人群范围之内。 

本人并根据旅行社对高龄人群的接待相关要求，承诺如下： 

一、本人以及直系亲属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适合参加此旅游团，本人能够完成旅游团全部行程并近期返回。如本人未按贵社要求如实

告知相关健康情况，本人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及发生的全部费用，并承担给贵社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二、在旅游过程中，本人有放弃禁止高龄人群参加的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权利：若因本人坚持参加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三、在旅游过程中，如果本人由于身体不适或其他原因导致不能继续完成行程，需要贵社协助提前返回、就医等情况发生，本人承担全

部责任及发生的全部费用。 

四、本人已就此承诺告知了直系亲属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本人同意贵社任何单一或全部核实义务。 

五、以上承诺内容是本人及直系亲属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承诺函的各项条款及本次旅游行程中可能存在的因地域差异会产生的不良反

应和旅途辛劳程度，贵社工作人员已充分告知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人已完全理解并自愿承诺。若发纠纷，以本承

诺函为准。 

特此承诺！ 



 

承诺人（本人亲笔签名）：                                直系亲属（签字认可及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